
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独立董

事工作细则》等规章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沈阳金山

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

会议中关联交易的议案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与关联方融资业务 

1.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康平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

司、辽宁彰武金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华电商业保理

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保理公司”）开展绿色

补贴保理融资业务，融资金额各 650 万元。利率为基准利率

上浮 10%即 4.785%，期限一年。 

2. 2020 年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及所属单位

拟在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财务”）

办理贷款，合计 7 亿元，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，期限不超过

三年。 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可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公司及

附属公司可通过华电财务获得更加便捷高效、多品种的金融

服务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与关联方风火替代 

拟根据华电吉林大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电大安风电”）和华电吉林双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

称“华电双辽风电”）发电能力代发公司所属沈阳热电分公

司部分电量指标。预计代发电量 5000 万千瓦时以上，沈阳

热电公司按照不低于 0.15元/千瓦时的价格获得价差收入，

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上述关联交易由风电企业替代火电发电，同时给予火电

企业一定经济补偿，可以实现节能减排，提高公司经济效益

和社会效益。 

三、接受关联方劳务 

     1.与华电郑州机械设计院的关联交易。公司全资子公

司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拟与华电郑州机械设计院签订

2020年新增联网工程总承包合同，预计金额为 2874 万元。 

2.与华电青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青岛

环保”）的关联交易。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铁岭发电有限公

司拟与华电青岛环保签订锅炉脱硝催化剂更换合同，预计金

额为 956 万元。 

3.与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华电电科院”）

的关联交易。公司沈阳热电分公司拟与华电电科院签署 1 号

机供热能力及其可靠性优化提升改造项目合同，预计金额为

840 万元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运营及实施在建项目的

实际需要，通过公平、合理的方式进行的，保护了交易各方

和公司的利益，交易有利于公司项目尽快建成，有利于公司

的长远发展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    

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

http://news.bjx.com.cn/zt.asp?topic=%b7%e7%b5%e7%c6%f3%d2%b5


性，保护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是

合规合理的。公司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

时均回避表决，涉及的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体

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

因此，同意上述关联交易。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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